
20 世纪 50 年代中共
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认识演进探析

韩晓青

(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共党史教研部，北京 100091)

摘 要: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在手工业改造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一直是改造的实施者们十分关注

的问题。能不能准确区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直接关系着改造的进程。如何正确区分与对待手工业

社会主义改造对象，随着改造实践的推进，中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改造实施者们对手工业社会

主义改造对象认定问题的解决，不仅贯穿于改造的不同阶段，而且对改造取得最终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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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①，一直为学界所关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首

先要弄清楚对谁进行改造，也就是改造对象问题。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能不能
纳入改造范围，取决于中共能不能认识到客观存在的改造对象。当前学界对这一问题已有一定研

究。② 但这些研究有的没有涵盖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部对象，有的没有动态考察中共对手工业

社会主义改造对象认识的过程。前人的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对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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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就是通过手工业合作化的形式，逐步引导手工业劳动者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手

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实际上就是手工业合作化的对象，二者是一致的。但在一般情况下，1953 年过渡时期总路

线提出之前，一般称为手工业合作化; 之后，称为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本文为了一致，除了引文外，把过渡时期总路

线提出前后手工业合作化的对象，一律称为“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
有论著认为: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对象就是个体手工业者，“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过渡时

期总路线提出的三大改造任务之一”。( 《中国共产党历史( 1949—1978) 》第 2 卷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34 页。) 有论著指出:“我国解放初期的手工业，就其与农业分离的程度来说，大体有四种类型: 一是从属于农业的自

然形态的家庭手工业，如自制农具、衣服等; 二是农家兼营的商品性手工业; 三是独立经营的个体手工业; 四是雇工经

营的工场手工业。按照党和政府的有关规定，作为三大改造之一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主要是第三类，即个

体手工业，但是也包括第二类中以经营商品性手工业为主的兼业户和第四类中雇工不足四人( 学徒不算雇工) 、本人

参加劳动而且是手工劳动出身的工场主。至于第一类和第二类中以农为主的兼业户，都归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范

围。第四类中雇工超过四人的工场主，一般归入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范围。”(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

的回顾》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09—310 页。) 有论著指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主要组织对象为手工

业独立劳动者( 小手工业者) 、家庭手工业者和手工业工人; 手工业资本家不应该吸收入社，对他们要通过加工定货、
统购包销、公司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进行改造。”(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集体工业》上卷，当

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4 页。)



象，中共是随着改造实践的推进，对改造对象的认识不断深入，整个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呈现
在人们面前的改造对象并不是一个完整一致的群体。在改造对象上出现的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改造
的实施者们。本文拟就中共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认识演进作初步的探讨。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共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的认定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新中国的经济形态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并将合作社确定为半社会主义性

质的经济。对于手工业，明确指出要引导其走向合作化。“我国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走合
作化的道路，这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确定下来的。”①基于当时的政策，手工业合作组织在新中国成
立之初就开始发展，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问题随之出现。

( 一) 中共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的初步认定

进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首先需要确认改造对象，也就是把手工业行业中哪些人组织到手工业
合作社当中来。

1． 小手工业者和家庭手工业者
1950 年 7 月 25 日，刘少奇在报告中指出:“关于手工业生产社问题，应以组织独立手工业者和家

庭手工业者为主。”②什么是独立手工业者? 1950 年 8 月，政务院通过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
决定》指出:“小手工业者。占有少量手工工具、作坊、原料等生产资料，自己从事独立的手工业生产，

以其成品出卖，作为全部或主要生活来源的人，称为小手工业者，或独立生产者。小手工业者一般不
雇用③工人，有时雇用辅助性质的助手和学徒，但仍以本人的手工业劳动为其主要生活来源。这种小
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和中农类似。”④《决定》还对手工业资本家和手工业工人进行了明确界定。⑤

这个标准是比照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来定的。对小手工业者、手工业资本家、手工业工人的明确界
定，就使手工业改造对象的划分有了具体的政策依据。

当时认为改造对象是以小手工业者和家庭手工业者为主。《决定》没有对家庭手工业者给出明
确的概念，但可以推断是指在家庭中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但实际上在家庭中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

并不能都称为手工业者。比如农民在农闲时从事手工业生产，给家人做衣服穿，但很难说农民就是手
工业者。因为家庭手工业者的概念不准确，后来随着中共对改造对象认识的深化，不再使用这个概
念。为什么当时中共没有把手工业工人作为主要改造对象呢?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新民主主义建
设阶段……我们目前组织手工业生产的方针，不是以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为目的，而是首先自恢复生产
着眼。”⑥手工业工人没有生产资料，或者只有很少的工具，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的手工业合作社多采取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的形式。这种类型的合作社主要通过发原料收成品的
办法组织手工业者。“经验证明组织分散生产的手工业者最简而易行的一种方式就是发原料收成
品。”⑦与手工业工人相比，小手工业者和家庭手工业者有一定的设备和技术，更适合供销生产合作社
的形式，有利于当时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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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313 页。
《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86 页。
时代因素，原文用的是“雇用”而不是现在常用的“雇佣”，以下引用部分出现“雇用”不再做解释。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51—352 页。
《决定》指出:“手工业资本家。占有多量手工工具、作坊、原料等资本，雇用工人和学徒以进行手工业生产，取

得利润，作为收入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手工业资本家。小手工业者只雇用辅助自己劳动的助手和学徒，而手

工业资本家雇用工人和学徒则不是为了辅助他自己劳动，而是为了获取利润。这是小手工业者与手工业资本家的主

要区分。”“手工工人。完全没有生产资料，或者只有很少的手工工具，向消费者，或向手工业资本家，或向小手工业者

出卖劳动力，为雇主从事手工业生产，领取工资，作为全部或主要生活来源的人，称为手工工人。手工工人的社会地

位，与工人、雇农相同。”《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册，第 351—352 页。
《天津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1 页。
《中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第 1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2 页。



2． 手工业工人
手工业工人当然也是改造的对象，但建国初期中共并没有把手工业工人与小手工业者、家庭手工

业者并列为手工业改造的主要对象，对于这样做的原因以上已有论述。1952 年国民经济基本恢复，

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帮助手工业工人组织生产合作社。中央指示，这一时期手工业合作事业的一项重
要任务就是:“在一些同国民经济关系最密切并有发展前途的行业中，选择觉悟较高又具有代表性的
手工业劳动者，重点试办合作社。”①通过这样的典型试办，起到引导广大手工业劳动者组织起来的目
的。这一时期受到全国合作总社表彰的 4 个著名合作社，其中有 3 个是由手工业工人发起成立的，当
然其组建都离不开国家的帮扶。1952 年 8 月第二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指出: “手工业生产合
作社的组织对象是城市和农村中的手工业工人、半手工业工人、小手工业者和家庭副业劳动者。”②这
就说明随着改造的不断深入，中共已经认识到手工业工人同小手工业者、家庭手工业者一样，都是手
工业改造的对象。

但要认识到，组织手工业工人成立生产合作社有其阶段性。到 1953 年底，中共认识到“手工业生
产合作社一种是由手工业工人自愿联合起来，凑集股金，租借生产工具，集体生产，在国营经济、在供
销合作社或消费合作社帮助下，逐步壮大，人数多了，规模大了，积累了公积金，正式成立起来的; 这是
在大城市解放初期有失业工人存在的条件下产生的，今后可能性已不大。”③但这并不影响手工业工
人作为手工业改造的对象。

3． 部分手工业资本家
对于手工业资本家能否加入手工业合作社，1950 年 7 月刘少奇明确指出:“手工业资本家是不能

加入手工业生产社的。什么是手工业资本家，就是雇用很多工人生产，自己从事剥削的。”④但新中国
成立初期，一些小的手工业资本家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愿意放弃资产，重新回到手工业者队伍中来。
鉴于当时的情况，中共对这一部分手工业资本家开了特例，允许他们加入手工业合作社。

为什么要给这些人开特例? 1951 年 6 月全国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孟用潜解释说:“今天有一
部分小作坊主，他们本来是工人，现在却是雇用着两三个工人的手工业资本家。他们一方面剥削着雇
佣劳动，另一方面又受着大资本的剥削。他们的经济地位本来很不稳固，现在再加上劳资关系等等问
题的纠缠，处境愈加困难。其中有一小部分，鉴于大势所趋，愿意摘掉资本家的帽子，放弃作坊主的地
位，重新归入工人队伍，并愿意完全遵照生产合作社章程，参加合作社为社员。这也是目前在新旧交
替中的一个社会问题。这类有熟练技术的小作坊主，经过社员大会通过，参加合作社为社员是可以允
许的。”⑤可以看出为少数这样的手工业资本家开特例，允许其加入手工业合作社是符合当时实际情
况的。这样的人如果拒绝其加入手工业合作组织，不利于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 二) 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出现的认识混淆及解决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共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有了初步认识。但在实际合作化过程中，

却出现了把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弄混淆的现象。
1． 对小手工业者和手工业资本家的混淆
按照《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规定:“小手工业者只雇用辅助自己劳动的助手和学徒，而

手工业资本家雇用工人和学徒则不是为了辅助他自己劳动，而是为了获取利润。这是小手工业者与
手工业资本家的主要区分。”⑥由于生产需要，有些小手工业者常年雇佣工人或学徒，从表面看，这些
小手工业者和手工业资本家的区分并不明显。1951 年 3 月，松江省劳动局关于呼兰手工业中一些问
题的调查显示，在双城县“至今仍继续着四九年建政时期的原则: 有工具无原料者为手工业工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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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314 页。
《组织与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过程中的若干问题》( 1952 年 10 月) ，《中央合作通讯》1952 年 10 月号。
《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若干问题》( 1953 年 12 月) ，《中央合作通讯》1954 年 8 月号。
《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第 85 页。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与手工业生产》( 1951 年 6 月) ，《中央合作通讯》1951 年 6 月号。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册，第 352 页。



工具与原料未雇人者为手工业者，有工具与原料并雇人者为手工业主，一般不分雇工、收徒弟均视为
劳资关系。”①这样就容易出现把小手工业者当作手工业资本家的问题。特别是 1952 年 2 月到 10 月
开展“五反”运动期间，这一现象更加严重。
“五反”运动是针对资本家这个阶级的。手工业由于自身的产业特点，手工业资本家在手工业当

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小手工业者和手工业工人在手工业当中占绝大多数。但现实当中不容易把小
手工业者和手工业资本家区分的那么清楚，在运动当中就出现了把小手工业者当作手工业资本家来
斗争的问题。在“湘、鄂、赣、粤、桂五省的几个主要城市中，均存在着把手工业生产者当作资本家看

待的情况。”②可见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在“五反”运动中，都有把小手工业者误作手工业资本家看待的

现象。对此，1952 年 10 月孟用潜指出:“今天关于生产社组织对象，在思想上比较混乱的是小手工业
与手工业资本家的区别。”③他重申界定小手工业者、手工业资本家、手工业工人的标准。这个问题后
来受到湖北省的高度重视，在 1953 年 2 月召开了全省手工业代表会议，解决了这个问题。④ 中央对
湖北省的经验高度重视，进行了肯定和推广，“湖北省委注意到在目前维持手工业经济的必要，由湖
北省政府召开了一次手工业者代表会议，很好。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会议，各省可在适当时间仿照湖
北的办法召开一次。现将湖北省报告转去，供你们参考。”⑤之后各地高度重视这一问题，把小手工业
者当作手工业资本家的现象得到了缓解。

2． 对小手工业资本家和大手工业资本家的混淆
手工业合作社原则上是不允许手工业资本家加入的，但建国初期形势复杂，中共鉴于当时的形

势，允许一部分小手工业资本家加入合作社。趁着这种便利政策，一些大手工业资本家，甚至一些地
主、反动军官等都混进了合作社，甚至导致一些合作社性质发生变化，不再是劳动者的合作组织。

鉴于合作社中混进了大手工业资本家以及其他不应该加入合作社的人，1951 年 6 月，全国合作
社第一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对手工业合作社决定先整理后发展。1952 年第二次会议也明确要求:
“手工业资本家不得参加生产合作社为社员。生产合作社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有不
少地主、商人、资本家、旧军官以至反革命分子目前尚潜伏在各地生产社，甚至盘据在领导地位。这便
成为阻碍合作社发展的内部主要障碍。各地在三反五反过程中即开始清除这些分子，这一清洗工作

必须继续进行，一定要保证生产合作社是劳动者自己的生产组织。”⑥随着合作社的整顿，一些大手工

业资本家混入合作社的问题逐渐得到解决。
总之，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百废待兴，中共以独立的小手工业者、家庭手工业者为手工业改造对

象，以供销生产合作社为主要组织形式，同时兼顾了手工业工人和小手工业资本家，特别是对小手工
业资本家网开一面，允许其加入手工业合作社。但期间对小手工业者与手工业资本家的区分并不是
特别清楚，导致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的混淆。混淆手工业改造对象导致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

不过这些问题被及时发现并得到了解决。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中共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认识的深化

1953 年 8 月，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新的发展阶

901

·20 世纪 50 年代中共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认识演进探析·

①

③
④

⑤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 1949—1952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51—752、759 页。
⑥《组织与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过程中的若干问题》( 1952 年 10 月) ，《中央合作通讯》1952 年 10 月号。
1953 年 3 月 2 日，《湖北省关于贯彻手工业代表会议的指示》中指出:“一般说大部分手工业者都属于小生产

者，纯粹依靠剥削为主、不参加劳动的手工业资本家为数不多，因此手工业阶级界限的划分，宜宽不宜严。有的业主

为主要技术劳动，雇有一二个辅助工及学徒，虽有部分剥削，但其所得主要靠自己劳动，应算作小生产者。有的虽雇

有数个工人，业主参加主要劳动，也不要算为资本家。根据有些城镇典型调查，可划为手工业资本家的不过占户数的

百分之五上下，亦资本不大雇工不多，多为手工业者发展起来的。不属手工业资本家而雇有工人者，只能算作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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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随着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断深入，中共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的认识有了深化。
( 一) 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中组织重点的判断

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对富农限制到逐步消
灭”的阶级路线。这个阶级路线抓住了占农村人口 70% 以上的贫雇农，对顺利推进农业社会主义改
造起到了很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阶级路线的影响，中南、华东地区许多省的代
表在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上，提出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应该明确“依靠手工业
工人，团结独立劳动者，发展手工生产合作互助”的阶级路线。① 如果制定这样的阶级路线，手工业工
人就成为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点对象，就改变了之前主要依靠小手工业者的政策。对这个提
法是肯定还是否定，直接反映了中共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的认识程度，关系到手工业社会主义
改造能否顺利推进的问题。这个提法最终被大会否决了，原因如下:

第一，手工业工人在整个手工业从业者中不占多数。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关于第四次全国手工业
生产合作会议给中央的报告指出:“现在对手工业从业人员数量的估计是: 独立手工业者约九百万人
左右( 城市家庭手工在外) ，农业兼营商品性手工业生产的从业人员约一千万人左右，受雇十人以下
的工厂手工业资本家的手工业工人约一百余万人。农业兼营商品性手工业生产的，除特殊行业外，一
般以由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附属小组为好。雇佣十人以下的工厂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目前还在
试点。因此，目前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重点应该是独立手工业者。”②从当时的统计数据看，纳入改造
范围的手工业工人人数只占独立的小手工业者人数的九分之一。在改造当中只有抓住占绝大多数的
独立手工业者才能顺利推进改造，而不是少数的手工业工人。

第二，这个提法不利于手工业劳动者之间的团结协作。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邓洁在会议总
结报告中指出，手工业独立劳动者、手工业工人都是手工业劳动者。手工业独立劳动者和学徒之间是
师徒关系，和雇工之间是主要劳动和助手的关系，因此“提出这样的‘阶级路线’，可能在手工业劳动
人民内部引起纠纷，影响雇工、学徒不钻研技术，而斗争师傅; 掌握主要技术的独立劳动者生产情绪不
高，传授技术的兴趣不大，这对搞好生产是不利的。”③独立手工业劳动者虽然雇有工人、学徒，但他们
和工人、学徒之间不是剥削关系，这与手工业资本家和手工业工人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提“阶级
路线”只会造成手工业劳动者内部的不团结，不利于改造的顺利推进。

( 二) 对地主、富农等事实存在的改造对象的处理

手工业改造中，还有一些逃亡的地主、富农、反动会道门分子等与手工业生产毫不搭界的人，也进
入了手工业合作组织。这些人存在于手工业中，在事实上已经成为手工业改造的对象。如何处理这
些人是中共在手工业改造不断深入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1955 年 3 月 10 日，中共北京市委就北京
市 1954 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给中央做了一个综合报告。报告指出:“在 1954 年 3 月以前，组
织进手工业合作组织来的，不但有一批资本家，而且还有一些地主、商人、伪军官、反动党团分子、反动
会道门分子及流氓分子，其中有许多人还成为基层社的领导干部。”④列举的典型例子就是北京市第
34 缝纫社，在该社的 7 个筹备委员中，有 6 人为资本家、一贯道坛主或血债嫌疑分子。地主、商人、伪
军官、反动党团分子、反动会道门分子及流氓分子等这些人本来与手工业毫不搭界，现在也混进了手
工业合作组织当中，他们在事实上成为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并且这种情况在当时不止北京
市存在，在其他的省份也存在这种情况。

对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1955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对北京市委的汇报进行了批示。综合各
地的情况，中央认为，“对流入手工业和混进手工业合作组织的逃亡地主、富农、商人、伪军官、反动党
团分子、反动会道门分子等，凡非被剥夺政治权利、不是潜藏的反革命特务，不能回乡生产的逃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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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而有生产技艺者均仍应在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进行改造。并须掌握以下原则: ( 1) 不要过早
地吸收他们加入合作组织，注意在手工业中进行改造; ( 2) 根据他们改造的程度与合作社的巩固情况
和需要，可分别吸收他们入社; ( 3) 入社后，绝不能让他们担任领导职务，并加强社员群众对他们的监
督; ( 4) 现已混进合作组织并篡夺领导权者，应坚决撤除其领导职务。如系一般社员，应根据情况，分
别适当处理，不宜一律开除出社。”①对于这些混入手工业组织中和手工业其实不搭界，在事实上已经
成为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的人，中央认为“凡非被剥夺政治权利、不是潜藏的反革命特务，不能
回乡生产的逃亡地主”，其他人只要有生产技艺的，仍应该留在手工业组织中对他们进行改造，并且
对这些人的改造确定了四项原则。

( 三) 对雇佣三人以上十人以下的手工业资本家的处理

手工业资本家不是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这是一个大的原则。但是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已经出现了雇佣两三个人的手工业资本家被作为改造对象纳入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因为这些人实
际上和小手工业者相似。对于雇佣三人以上十人以下的手工业资本家该怎么处理? 要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要对这部分人的情况摸清楚。“据典型调查的推算，全国十人以下的手工业户中，约有百分之三
到百分之七是劳资关系( 有的大城市在百分之十以上) 。”②也就是说这些人并不全是手工业资本家，

其中有些处境和小手工业者类似。对于这类和小手工业者情况类似的人，当然可以采取对待雇佣两
三个工人的手工业资本家的办法，吸纳他们进入手工业合作组织。

但他们当中有些人确实是手工业资本家，不过规模比较小罢了。在当时的大形势下，这些人“在
社会主义改造中，他们‘上不接天，下不踏地’，既轮不上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合作社也不要他们，处
境很困难。”③这些手工业资本家，因为其资本小而不能通过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走国家资本主义的
道路，又因为其是手工业资本家，合作社对其也不吸纳，处于一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尴尬境地。对
于这种新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试点来积累经验。“目前改造手工业小资本家尚是一个新的问题，个
别地区已开始有条件地吸收他们入社( 如南京、北京、潍坊等地) 。但这一工作，还没有成熟的经验。
今后应有步骤、有条件地加以试办，这对改造手工业小资本家可能是一种有效办法。”④

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关于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给中央的报告，对于这种新出现的情况
提出了以下建议:“关于雇佣三人以上十人以下的工厂手工业小资本家的改造问题。根据中央批转
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手工业工人中工会工作的请示报告》中指示，由手工业联社负责。这一改造工
作，尚无经验，今年各省市应选点试办，取得经验。在吸收工厂手工业小资本家加入手工业合作社时，

必须掌握: ( 1) 资本家放弃剥削，参加劳动; ( 2) 让他们参加较大的和基础巩固的手工业生产社，并须
报社员大会通过: ( 3) 入社后，将他们分散编入不同的生产组内，并不让他们担负领导职务; ( 4) 生产
资料及其他所需固定资产，除折价入股部分外，多余部分可以存款计息，利息大小由全国手工业合作
总社筹委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商定; ( 5) 接收小资本家入社的合作社，要继续对这些小资本家进行思想
改造，并对他们提高警惕。”⑤中央对手工业管理局的建议表示同意，原则认为应该由手工业部门负责
改造。经过试点后，中央又改变了这种看法。⑥ 按照苏联工艺合作社的经验，雇佣 15 人以下的小型
工业和一切服务性行业，全部由手工业部门负责改造。中共结合中国的改造实践，认为这部分人应该
由工商部门负责改造。这反映了中共在改造对象问题认识上的独立自主。

总之，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一些人认为改造对象中的组织重点是手工业工人，主张提出一条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级路线; 一些地主、富农等与手工业不搭界的人在实际上进入了手工业合作
组织; 还有雇佣三人以上十人以下的手工业资本家问题。结合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共对这
些问题都进行了妥善的解决。这意味着随着改造实践的不断深入，中共突破了原来只把独立小手工
业者、手工业工人作为改造对象的框架，对改造对象的认识更加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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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造高潮到来后中共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范围的认识

1955 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高潮带动了手工业改造的步伐。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问题
上，之前两个时期，中共解决的主要问题为判断哪些人是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哪些人不是手
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在改造高潮的推动下，既要快速地对改造对象进行改造，又要避免发生遗
漏、重复等现象，把所有应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工业者都纳入改造中，这一阶段中共主要的任务
是弄清楚这些改造对象存在的范围。

( 一) 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范围的判定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推动下，1955 年 12 月 9 日，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召开了全国重点地区
手工业组织检查工作座谈会，检查“与总路线要求不相适应的保守思想”，紧接着在 12 月 21 日至 28
日，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这次会议着重批判了不敢加快手工业合作步伐的“右
倾保守”思想，研究制定了“一五计划”期间基本上完成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

既然要在“一五计划”期间基本完成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那么弄清楚改造对象分布的行业和人
数就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期间，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局长白如
冰在报告中对改造对象所处的行业、人数以及相应采取的改造方针进行分析。报告认为除了手工业
这个行业之外，在农业、半工半商、工商界限不甚分明的行业、服务性的行业、建筑修缮行业当中，都存
在着手工业劳动者，这是中共对手工业改造对象所处范围的基本判断。这些行业当中哪些人应该由
手工业部门负责进行改造，报告当中也有相应的标准。

除了手工业行业本身外，对于农民兼营商品性的手工业，根据其是否以手工业收入为主，对他们
的改造又细化为三类。总体原则是: 手工业收入为主的，由手工业部门改造; 农业收入为主的，由农业
部门改造; 农业收入与手工业收入持平的，分别建社，社员可以跨社。① 对于半工半商、工商界限不甚
分明的行业: 凡以制造产品为主的，应通过合作化的道路进行改造; 凡以贩卖商品为主的，则归商业部
门改造。②对于服务行业中的手工业者: 凡利用资金、设备获取利润而工艺性较小的行业，如饮食、屠
宰、旅馆、澡堂等，应划归商业部门改造。凡工艺性较大、商业性较小的行业，如理发、照像、洗染、织
补、擦皮鞋等行业，原则上由手工业部门改造; 但其中非个体部分，可由商业部门改造。凡各种修理
业，如修理钟表、自行车、收音机、火炉等，除商店中附设的修理人员外，应由手工业部门负责改造。特
别在城市和乡村中分散零星、修修补补的各种手艺人，都应该组织起来，对居民进行服务。至于乡村
中纯粹临时性的个别木工、石工、泥瓦工等，可划给农业合作社。③

对建筑修缮业，第一，在城市中一般由建筑行政管理部门改造。第二，为适应民用建筑和修缮的
需要，其中国营建筑公司尚未吸收安排的小型户以及小城镇和农村中的泥瓦匠、木匠等，也可以由手
工业部门组织合作社。第三，对木材砍伐业的个体部分，原则上由手工业部门改造，产品分配由林业
部门归口。第四，妇联、民政等部门所组织的手工业单位和基层供销合作社附设的加工小组，原则上
应划归手工业部门统一领导。④这是对尚未进行改造的行业部门改造对象的划分。至于手工业部门
已经组织起来的合作社( 组) 则都不划出，以免造成改造工作中的混乱。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明确改造对象的范围，尽可能地找出所有的改造对象，按照规划安排完成手工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二) 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范围的扩展

随着改造高潮的不断推进，1956 年 1 月，北京市率先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在确定改造对象的范
围问题上，北京市的经验是:“事前必须将改造范围弄清楚，以免造成混乱。”“凡是手工业劳动者，只
要不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都可以入社( 组织起来后再审查) ，但领导成分必须保持纯洁。”⑤按照北京
市的经验，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手工业劳动者都可以加入合作社，这实际上就大大扩大了手工
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的范围。中央手工业管理局虽然对北京市的经验表示认可，但在后来的执行中
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按照北京市的办法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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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3 月 5 日，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就手工业的情况向毛泽东主席做了一个汇报。对于手工业
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除了重申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所确定的改造范围，认为还有几种情
况的人员需要纳入改造。对于无照户( 俗称黑户) ，有一定的技术、长期从事手工业生产、并以此为主
要生活来源者，应该吸收入社，不能单纯以有无营业执照作为批准入社的标准。对于临时工和失业工
人，凡系长期性的临时串连工，虽无固定主顾，但有一定的技术、依靠手工业为生、并在本地有长期户
口者，都应该吸收入社; 凡属短期性的、时来时去的临时工，一般暂缓吸收; 对于本行业的失业手工业
工人，只要有技术，都应该按照生产发展需要，逐步吸收入社。对于“连家铺”的家庭辅助工: 凡过去
大部分时间参加手工业劳动，本人有一定技术，家庭牵累较少者，原则上都应该吸收入社; 其余可通过
社外加工等办法，适当地安排他们生产。对于老弱残疾应按照不增加社会失业和合作社负担的原则处
理。对于政治不纯分子，原则上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外，都可以入社参加劳动，但对其要做一定的限制。①

这些改造对象被纳入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范围，是随着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实践的不断深入
发生的事情。一方面说明中共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问题的高度重视，怕遗漏一部分改造对象;

另一方面说明原本认为已经比较全面的手工业改造对象的范围，在实际当中还存在着空白的部分，这
些空白的部分只有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才会被发现。

( 三) 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范围的重申和微调

1956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在听取中央手工业管理局汇报的时候说:“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
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一九五五年底以前只组
织了二百万人。今年头两个月就发展了三百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②在加快手工业社
会主义改造的指示下，1956 年 3 月、4 月，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分别召开了全国城市和农村手工业改造
工作座谈会，研究改造中存在的问题，加快改造的进程。

虽然之前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已经对改造对象的范围做了比较详细的划分，但是在
改造的过程中依旧出现了乱象。白如冰在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指出: “手工业行业复杂，分散面广，

同工业、农业、商业各方面都有密切联系。但在高潮中，因某些行业改造范围划分不清，不是无人负责

改造，就是多头进行改造，搞得较乱。”③他随后在讲话中列举了各地出现的乱象。如上海市 18 万个

体手工业者中，划归工业、商业部门改造的有 7 万人。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在当时的手工业管

理者看来，除了手工业行业本身的从业者需要改造之外，其他行业中的手工业者被错划，主要是没有
合理划分手工业同工业、农业、商业等部门的改造范围。为此，白如冰在总结发言中，从手工业和工业
部门分工，手工业和农业部门分工，手工业和商业部门分工，对建筑业的改造四个方面，重新申述了这
些行业当中的手工业从业人员，哪些应该归手工业部门负责改造。这个划分基本上和第五次全国手
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上对手工业改造对象范围的划分一致。

继全国城市手工业改造工作座谈会之后，1956 年 4 月全国农村手工业座谈会召开。由于农村手
工业和农业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情况复杂，手工业与农业之间界限不易截然划清，认识也不完

全一致，产生了一些问题。⑤这些情况的出现影响到了农业、手工业两方面的生产和改造，必须妥善地

加以处理和解决。对于如何把握好农业当中的手工业从业者的改造，国务院在 1956 年 4 月 3 日明确
指出:“除了城镇中的手工业者和乡村中比较集中的以从事手工业生产为主的手工业者，单独组织手
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外，应当允许乡村中分散的和以农业为主兼营手工业的手工业者加入农业生产合
作社。”⑥这和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关于农业当中兼营手工业者的改造意见一致。

但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发现之前划分的改造范围有弊端。1956 年 6 月 5 日，中央
手工业管理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中，我们曾对手工业改造范围
的划分，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分工归口管理的意见。当时的情况是，不进行划分会增添全国社会主义

311

·20 世纪 50 年代中共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认识演进探析·

①
②
⑥

③④⑤《中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第 1 卷，第 360、396、396、416—419 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8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45 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3 册，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2 页。



改造工作的被动和混乱，因而这样做也是对的。但是现在看来，机械地划分还是有问题的，主要是过
去从改造分工考虑较多，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整体性考虑不足，因而把一些行业人为地割裂开来了。为
了做到对生产、对改造更加有利，为了不影响手工业者的工资收入，我们认为可以按照生产与销售习
惯，进一步划分手工业和工业、商业等部门的管辖范围。”①之后进行了调整。1956 年 9 月中共八大召
开。白如冰在八大上的发言中说:“到今年六月底止，全国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约占手工业者总数的
百分之九十左右。”②绝大多数的手工业者进入到手工业合作组织中来，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
成，这与改造过程中，改造实施者们不断识别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有着巨大的联系。

总之，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后，改造的实施者们按照手工业分布的行业，按照一定的标
准，对改造对象的范围进行了划分。但随着手工业改造实践的不断推进，人们发现在实际改造过程
中，出现了错划的现象。对出现的情况，改造的实施者们一方面不得不重申改造范围的划分，一方面
对不适当的范围划分做出调整。

结 语

从新中国成立到 1956 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把哪些手工业者组织进手工业合作组织
中来，一直是中共思考的一个重要政策性问题。中共作为改造的实施者并不是在改造一开始就对改
造对象有着非常准确的认识，而是随着改造实践的不断深入，才对改造对象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明确。
改造的实施者们最开始思考的问题为哪些人是改造对象，哪些人不是改造对象。随着改造的不断深
入，改造的实施者们思考更多的是改造对象分布的范围，避免出现改造对象遗漏或者重复。随着改造
实践的不断深入，中共作为改造的实施者发现不论是改造对象本身的确认，还是在改造对象范围的划
分上，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以致不断地调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逐
渐呈现在人们面前的。

改造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但中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改造的
实施者们在确定了改造对象之后，发现仍有遗漏; 在改造高潮到来后，改造的实施者们对手工业改造
对象所处的范围尽可能全部涵盖，做到不遗漏，但发现还是有不合适的地方。甚至在改造结束之后，

仍有一部分个体手工业者存在于手工业合作组织之外。这说明人对客观对象的认识是不可能一次穷
尽的，必须在反复的实践当中，通过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来把握事物内在
的规律。在手工业改造对象问题上是这样，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例如中国革命、建设问题上，中共对客
观对象的认识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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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C． P． C’s Perception on the Target of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n the Handicraft Industry in the 195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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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jects of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the handicraft industry have always been a great concern for the policy
makers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transformation． the ability to accurately distinguish the target of transformation，of which the C．
P． C ha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s the transformation progressed，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process of this structural change．
This issue not only ran through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but was also key to the ultimate victory of social-
ist transformation as a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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